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收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晨鸣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3〕第 2 号）（以下简称“《重

组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关于对问题 1 的核查意见 

问题： 

（1）结合你公司和寿光美伦未来的经营战略、资本运作规划，你公司已实现对寿

光美伦绝对控股，本次交易仅对寿光美伦直接增加 1.19%持股比例，间接增加 5.44%持

股比例，交易前后你公司经营业绩变化不大等情况说明本次交易的必要性，是否有利于

增强你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说明本次未全部收购东兴投资持有寿光美伦股权的原因，并说明包括东兴投

资在内的其他寿光美伦投资者未来是否拟继续通过各类方式实现退出，如是，请说明后

续出售具体时间和退出方式，是否与本次交易构成一揽子交易。包括东兴投资在内的相

关投资者是否与你公司或寿光美伦存在其他协议或约定。 

（3）东兴投资、重庆信托和晨鸣资管的退出方式是否符合前述主体相关投资协议

的约定，如是，说明具体情形和条款；如否，说明原因及是否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4）结合相关协议条款，说明晨鸣投资是否完全承继晨融基金 0.22%普通合伙份

额所对应的权益，你公司将晨融基金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5）你公司在发行股份三个参考定价中选择了最低价作为股份发行价格，说明选

择最低参考价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是否有利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符合投资者增资寿光美伦时约定

的资本市场退出安排，同时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增强上市公司流动性，是实

施上市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为上市公司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基

础，具有必要性，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上市公司本次未收购东兴投资持有寿光美伦全部股权主要是由于交易双方未

就剩余股权交易条款达成一致。寿光美伦投资者未来将按照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及协议约

定的方式，退出在寿光美伦的持股，退出方案将以届时签署的交易协议为准。如后续继

续收购，将结合交易情况判定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除已披露的协议外，本次交易涉及

的寿光美伦投资者与寿光美伦、晨鸣纸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东之间未签署

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包含业绩承诺、股份回购、股东优先权利或其他特殊条款的协议

或类似安排； 

（3）东兴投资、重庆信托和晨鸣资管的退出方式符合相关主体相关投资协议的约

定； 

（4）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完全承继晨融基金 0.22%普通合伙份额所对应

的权益，能够控制晨融基金，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5）本次发行股份价格的选取是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本着兼顾各方利益、积极促

进各方达成交易意向的原则，系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的结果，有利于交易各方达成合作意

向和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且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发股价选取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 

2、关于对问题 2 的核查意见 

问题： 

（1）结合寿光美伦近年增资资金流入和资本支出情况，说明引入东兴投资等投资

者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并说明东兴投资增资后短期退出并由你公司承接相应股权的原因

及合理性。 

（2）说明寿光美伦近三年发生的股权转让、出资、增资作价与本次交易作价的比

较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在此基础上说明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3）东兴投资等投资者在成为寿光美伦股东后是否收到寿光美伦的利润分配，是

否符合相关投资协议的约定，如否，说明原因及后续措施。 

独立董事意见： 

（1）寿光美伦投资者的增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融资租赁款、购买原材

料等，用以降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增强抗风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本次东兴投资通过资本市场退出符合增资时的约定，是交易双方协商谈判的结果，具有

合理性； 

（2）考虑到历次投资者的增资款投入，本次交易作价与寿光美伦最近三年增资作



 

价不存在重大差异，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3）东兴投资等投资者在成为寿光美伦股东后已收到寿光美伦的利润分配，符合

相关投资协议的约定。 

3、关于对问题 3 的核查意见 

问题： 

（1）结合相关产品的市场前景、售价、销量、单位原料和能耗成本等，说明寿光

美伦 2022 年经营业绩同比变动趋势与你公司业绩同比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

合理性，并说明你公司称“寿光美伦与上市公司的协同效应已经初步显现”的具体依据。 

（2）说明寿光美伦向你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料、销售产品的具体定价方式，并

结合你公司其他关联方向你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原料、销售产品的价格，寿光美伦对除

你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的业绩承诺（如有）及实现情况，说明你公司是否通过采购定价

和销售定价对寿光美伦经营业绩进行调节。 

（3）结合晨融基金仅持有寿光美伦股权的情况说明晨融基金 2022 年经营业绩同比

变动趋势与寿光美伦业绩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寿光美伦和晨

融基金 2021 年和 2022 年前三季度均实现盈利的情况下，你公司备考数据 2021 年交易

后净利润低于交易前净利润的原因及合理性。 

独立董事意见： 

（1）2022 年，上市公司白卡纸单位原料成本上升幅度较大，但受国内市场需求低

迷影响，单位售价未能得到有效传导，因此造成上市公司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大；同时，

寿光美伦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损益（贴现费用）同比有所下降，寿

光美伦 2022 年经营业绩同比变动趋势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变动趋势存在差异具有

合理性； 

（2）为实现规模化效应，上市公司执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寿光美伦与上市公司其

他子公司采购主要原材料、销售主要产品的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上市公司不存在通过

采购定价和销售定价对寿光美伦经营业绩进行调节的情形； 

（3）晨融基金全部投资于寿光美伦，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

金额受到寿光美伦公允价值的影响，晨融基金 2022 年经营业绩同比变动趋势与寿光美

伦业绩变动趋势差异具有合理性。上市公司备考数据 2021 年交易后净利润低于交易前

净利润的原因主要是因本次交易在编制上市公司备考合并报表时对晨鸣基金部分资产

或负债按公允价值以及少数股东损益进行了相应调整，具有合理性。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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